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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建规〔2023〕5 号

关于印发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行政检查裁量基准的通知

系统直属各单位，机关各科室：

为细化量化执法尺度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提升依法行政水平，

现将《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检查裁量基准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3 年 12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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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检查裁量基准

序号 名称 依据
检查范围

及对象
检查方式 检查周期、频次 检查处理标准

1

对历史建筑结

构安全和质量

安全年度巡查

检查

《柳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》

第三十条：市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

部门应当建立历史建筑结构和质量安全

年度核查制度，并建立专门档案，核查

结果应当书面告知历史建筑保护责任

人。历史建筑的保护责任人应当配合核

查工作。

在本市市区范

围内历史建筑

采取动态

检查或专

项检查的

方式。

每年一次专项检查

或动态检查

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历史建筑结

构和质量安全年度巡查检查采取以下措施：

（一）建立专门档案；

（二）核查结果书面告知历史建筑保护责任人;
（三）发现建筑物、构筑物有损毁危险的，应

当及时通知其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或者代管人

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修缮义务;
（四）可以利用视频监控、遥感监测等手段对

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内建筑物、构筑物进行监

测，及时发现、制止违法行为;
（五）加强与城乡规划、城市管理执法、应急

管理等主管部门的工作协同，发现违法建设等

问题及时向相应主管部门移交处理。

未依法对保护对象的保护状况实施监督检

查的，由市、区人民政府或有关主管部门责令

改正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

人员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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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名称 依据
检查范围

及对象
检查方式 检查周期、频次 检查处理标准

2

对历史文化街

区、历史地段、

历史建筑的核

心保护范围内

的建筑物、构筑

物结构安全进

行年度巡查检

查

《柳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》

第三十四条：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

应当对历史文化街区、历史地段、历史

建筑的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筑物、构筑

物结构安全进行监管，发现建筑物、构

筑物有损毁危险的，应当及时通知其所

有权人、使用权人或者代管人按照相关

规定履行修缮义务。

在本市市区范

围内历史文化

街区、历史地

段、历史建筑的

核心保护范围

内的建筑物、构

筑物

采取动态

检查或专

项检查的

方式。

每年一次专项检查

或动态检查

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历史文化街

区、历史地段、历史建筑的核心保护范围内的

建筑物、构筑物结构安全进行年度巡查检查采

取以下措施：

（一）发现建筑物、构筑物有损毁危险的，

应当及时通知其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或者代管

人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修缮义务;
（二）可以利用视频监控、遥感监测等手

段对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内建筑物、构筑物进行

监测，及时发现、制止违法行为;
（三）加强与城乡规划、城市管理执法、

应急管理等主管部门的工作协同，发现违法建

设等问题及时向相应主管部门移交处理;
未依法对保护对象的保护状况实施监督

检查，由市、区人民政府或有关主管部门责令

改正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

人员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

3

对传统村落保

护状况、保护发

展规划编制和

实施情况进行

动态检查

《柳州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》第四

十二条第二款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

部门应当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、文化广

电和旅游等部门对传统村落保护状况、

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和实施情况进行动态

检查与监测、评估。

市域范围传统

村落

采取动态

检查或专

项检查的

方式。

每年一次专项检查

或动态检查

经检查评估，对保护成绩突出的传统村

落，在后续保护资金和项目安排予以优先支

持。

存在对传统建筑或传统格局保护不力、未

及时组织编制保护发展规划、违反保护发展规

划开发建设等问题的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

部门应当向所在地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发出警示

通报，明确整改要求和整改期限。

国家工作人员在传统村落保护中，违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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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柳州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》规定，有下列行

为之一，情节严重的，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

管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

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:
（一）未按照规定组织编制、修改、公布

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；

（二）未按照规划和风貌整治方案要求完

成传统村落风貌整治工作，造成传统村落整体

风貌破坏的；

（三）未按照规定落实传统村落消防安

全、白蚁防治责任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；

（四）未按照规定开展传统村落监督检查

工作的；

（五）其他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

弊行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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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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